
公告 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法院公告
2022年11月16日

（2022）浙0206民初6121号
曹蒙祥（公民身份证号码：3326271963****

0632）：本院受理原告汪阿二与被告曹蒙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
1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0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12%的年利率计算的利
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5日09时00分
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659号

黄小飞（3308211982****1811）：本院受理原
告岳启田与被告黄小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65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黄小飞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岳启田货款23000元
及利息（以23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24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75
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黄小飞负担。上述受理
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
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498号

金海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宁奉渔海洋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213民初3498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金海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给原告宁波宁奉渔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168212元，并支付以168212元为基数自2021年2
月1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日止的
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64元，由
被告金海军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缴纳。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924号

王俊（公民身份号码：3714221983****4016）：
本院受理周敏与王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初192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936号

缙云县锦上电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
湘博轴承有限公司与被告缙云县锦上电机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89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缙云县锦上电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湘博轴承有限公司货款27
512.60元，并赔偿该款自2022年9月5日起至款项
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488元，公告费6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295元,合计1 433元由被告缙云县锦上电机有限公
司负担，其中案件受理费488元,由被告缙云县锦上
电机有限公司直接缴纳本院,公告费650元及财产保
全申请费295元,合计945元,由被告缙云县锦上电机
有限公司直接交付原告慈溪市湘博轴承有限公司,上
述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横河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595号

罗平、高玉龙：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启珍与被告罗
平、高玉龙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
告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变更诉请请求
申请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
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提出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10日8时45
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162号

重庆秋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重庆鑫义丰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成都华展中宏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嘉寓
门窗幕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滨州龙峰化纤
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重庆秋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重
庆鑫义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成都华展中宏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嘉寓门窗幕

墙有限公司、广东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3162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一、被告重庆秋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重庆鑫义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成都华展中宏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连带支付原告山东滨州龙峰化纤制品有限
公司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本金2232289.19元，并支
付自2022年3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汇票
本金2232289.19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广东嘉寓门窗幕墙有
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四川嘉寓门
窗幕墙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山东滨州龙峰化纤制品有限公司的
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833元，由原告负
担241元，六被告共同负担24592元。本案财产保
全申请费5000元，由六被告共同负担，支付原告。
本案公告费300元（原告已支付），由被告重庆秋泽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重庆鑫义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广
东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支付原告。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至慈溪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007号

刘丽凤：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匡堰俊翔服装厂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参加
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月17日9时00
分在本院横河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542号

张维东：本院受理的原告叶富根与被告张维东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应诉
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庭审直播告知书、民商事诉讼
须知、不履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果告知书、自动履
行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原告叶富根诉请：1.依法判
令被告张维东支付原告叶富根工程款及利息
99606.73元；2.判令被告张维东承担本案诉讼费。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
年1月3日9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范市法庭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291号

江苏申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秦小犇：本院
受理原告王号与被告宁波雅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申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秦小犇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
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参加诉
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月17日10时00
分在本院横河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280号

刘国进、时应华、刘奎、刘友昌、苏州市侬家吾佳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余姚分公司,苏州市侬家吾佳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通济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刘国进、
时应华归还本金、罚息等合计251388.52元；2.判令
刘奎、刘友昌、苏州市侬家吾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分公司,苏州市侬家吾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期限与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本案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密锜淋独任审判，定于
2023年1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813号

段家伟（公民身份号码：3713241989****
9818）、彭平平（公民身份号码：3708301995****
6520）：原告夏以康与段家伟、彭平平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段家伟、彭平平共同赔偿
原告夏以康医疗费等合计 180908 元的 70%即
126636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计130136
元，扣除已支付的21961元，尚应支付108175元，款
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
原告夏以康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1061元，由原告夏以康负担193元，被告段家伟、彭
平平共同负担868元。被告负担的诉讼费限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210号之一

余清付：原告赵丽与被告余清付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 0281 民初 521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
许原告赵丽与被告余清付离婚。本案案件受理
费 300 元，由原告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3061号

程芳华：原告邱胜菊与被告程芳华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81民初30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程
芳华支付原告邱胜菊加工费23535元，并支付以此
为基数自2022年3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388元，由被
告程芳华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
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383号

柳开应（5222211993******11）：本院受理原告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柳开应、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仁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5383号民
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仁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
内支付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理
赔款损失 2 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十日内付清；二、被告柳开应支付原告中银保险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理赔款损失 97 800
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三、驳回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
内前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277号

杨爱侠：原告莫雅娟与被告杨爱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2218元，并赔偿原
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12218元为
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的利息损失；二、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5日
8:40在本院泗门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317号之一

危家成（公民身份证号码：43052219******
2191)：原告孙国胜与被告危家成及第三人余姚市低
塘佳虹电器厂、余姚市低塘街道历山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
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危家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腾空案涉无效租赁合同约
定的房屋并返还原告孙国胜；二、被告危家成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国胜截至
2022年5月20日的房屋占有使用费127000元；三、
被告危家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
原告孙国胜自2022年5月21日起按72000元/年计
算至腾退返还之日的房屋占用使用费；四、驳回原
告孙国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602元，原
告孙国胜负担831元，被告危家成负担2771元；公告
费950元，由被告危家成负担。未预交当事人限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604民初5532号

周天骥:本院受理原告冯建才诉被告周天骥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604民初553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天骥应支付给原告
冯建才欠款人民币557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履行；二、被告周天骥应支付原告冯建才以
55700元为基数、自2011年6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按同期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
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与前款一并履行；三、
驳回原告冯建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93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周天骥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16号之二
2019年8月19，本院根据乐清民扬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热邦机械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浙江热邦机械有限
公司现有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本院认为，
债务人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的情况，符合破产清算条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2年10月30日宣告浙江热邦机械有限
公司破产。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4745号

赵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分行与被告赵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02民初
474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921号

金苏芬（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306057827）：
本院受理原告吴宇翔诉被告金苏芬、卢光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483民初59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2223号

林如贵：原告义乌市优际电子商务商行与被告林
如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782民初1222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林如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原告义乌市优际电子商务商行货款24058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以24058元为基数，自2022年8月25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402元、保全费261元、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林如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3破29号

本院于2022年11月4日裁定受理了浙江斯科诺
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浙江斯科诺工贸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12月20日前向管理人浙
江 今 日 律 师 事 务 所 申 报 债 权 ( 联 系 电 话:
18767121599、15858913310)。浙江斯科诺工贸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等高级管理人员应在
2022年11月30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等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
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
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2年12月29日
(星期四)上午9时整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3破18号

2020年8月31日，本院根据陈祖良、浙江省武义
县武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了武义
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管理人
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本院审查后裁定确定武义家
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务金额301002136.43
元。管理人查明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
产47020252.991元。本院认为，武义家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且不存在重
整、和解可能，应予宣告破产。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之规定，本
院于 2022 年 11 月 10日裁定宣告武义家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79号

本院于2022年11月1日裁定受理东阳市永福杯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

东阳市永福杯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2022年12月15日前向东阳市永福
杯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路222
号报社大楼903室，联系人：杜静波，联系方式：
13758962962)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27日09时00分在东
阳市人民法院南马人民法庭第3审判庭(地址：浙
江省东阳市南马镇人民南路66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
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
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
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
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6682号
虞东明：本院受理原告张昌浩与被告虞东明

（3307251961****3817）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83民初66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
主要内容为：被告虞东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张昌浩货款12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21
年7月2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40元，公告费
350元，合计590元，由被告虞东明负担。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8675号

蒋水仓：本院受理原告东阳方与圆纸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浦江县航航包装有限公司、蒋水仓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3民初
86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180号

衢州创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
派生永创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802民初6180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1.判
令你返还原告服务费用206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
起以20600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LPR为标准计算至
实际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于航埠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928号

徐成：本院受理原告杨忠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称
要求你归还借款59000元，并由你承担诉讼费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四
楼第七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
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49号

本院于2022年10月26日裁定受理兰溪长乐磁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迎鸽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

兰溪长乐磁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的裁定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
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在2022年12月13日前通过现场申报、
书面邮寄申报等方式向兰溪长乐磁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申报，债权人应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兰溪长乐磁业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22年12月15日10时00分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意事项：一、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一)债
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应提交与
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二)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三)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四)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二)(三)(四)
项资料。二、债权申报方式：现场及邮寄申报。申
报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南路西段1586
号龙腾铭德广场8楼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现场接
待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法定节假日除外)。联系人：余女士，联系电话:
0579-82437566。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1790号

余建雄：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化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824民初1790号缴费
通知书、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开化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1月10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
中，东阳市人民法院（2022）浙0783民初8364号，开庭
时间应为“2023年1月6日14时”；2022年11月1日第
11版法院公告栏中，东阳市人民法院（2022）浙0783
民初8366号，开庭时间应为“2023年1月6日15时”；
2022年11月2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东阳市人民
法院（2022）浙0783民初7810号，开庭时间应为“2023
年1月6日9时”，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11月14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宁
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2）浙0205民初3848号，开
庭时间应为“2023年1月17日上午9时”，特此更正。


